
为什么清代等朝代律例设计精细，却难以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为什么原本寻常的普通案件，会升级成涉及多方、震惊朝野的大案要案？

为什么浙江的法律文化之发达，大清朝首屈一指？

8月24日晚上，今年“博库·钱江晚报春风悦读盛典”年度新人奖得主郑小悠，继一部广受

欢迎的《年羹尧之死》后，带着她的新作《清代的案与刑》做客钱报读书会，那些你知道不知道的

大清奇案，经郑小悠一一断来，在场的读者，一个个拍案惊奇。

郑小悠新书解析大清的法律世界

奇案一一断来，读者个个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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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钱报读书会

本报记者 张瑾华

一个普通案件
是怎么酿成大案奇案的

钱江晚报：一个普通的入室盗窃案，怎么

会升级成涉及多方、震惊朝野的大案要案？

郑小悠：有一个我首先要说的特点，与现

代司法中明确审级和终审机构的审判方式不

同，清代除皇帝之外的任何一级政府机构，案

件做出的判决，都具有不确定性。也就是说，

案件的当事各方，可以无数次以前审官员的

审断不公和自身的冤屈为理由，通过各种形

式，向各级、各类衙门，乃至皇帝进行控诉。

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当时凡是能被称作大

案的，都意味着其事件本身或许仅仅是民间

的纠纷冲突，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刑事案件，但

通过各级官府间的反复拉锯，最终演变成民

与官、上级官与下级官、中央官与地方官，乃

至皇帝与官僚群体之间的矛盾，成为政治问

题。

钱江晚报：看到其中一个案件，审案官压

力重得自杀了，在清代，要成为“青天大老爷”

难度有多大？

郑小悠：难度很大，我在泰安徐文诰案里

写到，首辅阿桂告诫孙星衍“外间风气非一人

可变”就是在讲这个问题。当然阿桂也同时

说“亦勿以声名身命随人转移”，就是说你可

能很难凭一己之力扭转局面，但是也不能随

波逐流，与世浮沉，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大案一

旦爆发出来，都是一连串的官员被揪出来，轻

的革职丢官，重的发配边疆乃至处以死刑。

这一点跟清代的制度设计有很大关系，清代

地方上的司法结构是“同级集权—纵向监

督”，所以一件案子要进行多次各级各层面的

多重覆审，涉及的人员特别多。同时清代在

司法领域的考绩又非常严格，而且连带性很

强。这个出发点未尝不是好的，但就很容易

造成大家完不成任务之后上下勾结、前后任

勾结，一起文过饰非。在这个链条上，如果有

一两个人坚持原则，一方面这层窗户纸比较

容易被捅破，但另一方面坚持原则的人面临

的压力也会非常之大。

钱江晚报：我们在各种影视剧中看多了

告御状，比如我们这儿余杭有个清代奇案，后

来有了戏文叫《杨乃武与小白菜》。我们看客

对案件也会有很多想象的成分，比如告御状

要滚钉板，你怎么看？

郑小悠：告御状滚钉板这个事是没有

的。中国古代一直给老百姓“告御状”留下了

空间，做老百姓最后的“青天”是皇权合法性

的一个重要体现，所以历朝历代其实对这件

事都没有特别抵触的态度，而是都保留了一

些渠道，比如有所谓的“立肺石”“伐登闻鼓”，

我们熟悉的西汉就有缇萦救父、汉文帝废除

肉刑这些故事，另外像朱元璋一度还鼓励百

姓告御状，便于他监察官吏。清代也延续了

这个传统，特别是乾嘉以后，各地官民不信任

本地政府，进京告状的事情特别多，都滚钉板

可受不了。当然他们不会直接见到皇帝，而

是到都察院和步军统领衙门这些机构去递交

诉状，接状官员根据情节轻重或者上奏给皇

帝，或者发交给地方督抚去处理。

郑小悠新书
呈现了哪些浙江元素

钱江晚报：您在书中写到了浙江湖州德

清的一件大案——《闺门奇祸：道光年间的德

清徐氏狱》，为什么会在大量的奇案要案中选

中了这个案子？

郑小悠：这个案子最震撼的一点是有省

一级的高官自杀，以及在皇帝和各方都极其

关注的情况下，主犯也能在破案前夕成功自

杀，这是其他案子里没有出现的。像杨乃武

小白菜案，折腾了这么多年，浙江官场上上下

下哪个不希望杨、毕二人死掉呢？受了重刑

的人在条件很坏的监狱里死掉了，这也不是

道理上说不通的事啊？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做

到。可见德清案之厉害。另外德清案的矛盾

双方，都是当地的大族。而这样两个朝里都

有人的家族出现重大纠纷，必然有很多案件

之外的角力，最后连一个久经官场的副省级

官员都受不了压力自杀了，可见其案外因素

的威力之大。

钱江晚报：清代的浙江，在司法清明方面

在全国处于什么水平？

郑小悠：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

但也存在因为水平高而产生的特殊问题。大

家都知道，清朝法律和行政的实际操作者，除

官员之外，还有幕友，就是我们常说的师爷，

还有就是书吏。浙江，特别是浙东地区的绍

兴府，是师爷和书吏的重要输出地。换句话

说，浙江的法律文化之发达在全国首屈一

指。大家想一想，一个地区的人，都多多少少

对法律知识有点儿了解，家里出了事都多多

少少有一点维权意识，会导致什么结果？一

个结果就是动辄打官司，清朝政府对此当然

是负面评价，就是所谓的“健讼”。这同时也

意味着，官府豪强想要随便鱼肉百姓，就没那

么容易，哪怕想鱼肉，你的手段也要高一些，

几方势力也要在高段位上展开博弈。所以我

们看浙江地区爆出来的大案，比如我书里讲

到的德清徐氏狱，还有大家都知道的杨乃武

案，过程都非常曲折复杂，被冤枉的一方都是

历时多年决不放弃，总能在山穷水尽的时候

找到柳暗花明的出路，同时官府围追堵截，也

是无所不用其极。官民双方都在高水平上进

行斗争，这在别的地区是不容易见到的。

钱江晚报：您的书中有几处提到了湖州

人沈家本，请您说说沈家本这个人物对近代

司法的贡献，或者说局限性？

郑小悠：沈家本身兼中国传统法学的殿

军人物和近代法学的创建人物双重身份。他

出身法律世家，他的父亲沈丙莹就常年在刑

部任职，所以沈家本自幼就受到父亲的耳濡

目染。在《辛丑条约》签订后，沈家本赴任刑

部侍郎，也就是实际上的全国司法领域的最

重要领导者。他组织翻译了很多西方法学著

作，还开办了京师法律学堂，培养专门人才。

随着清末立宪活动的展开，清政府开始在政

治领域、制度建设领域学习西方，其中很重要

的一个工作就是司法改革。沈家本领导了这

场改革，克服了很大的困难，和很多保守的力

量进行论辩，最后主持修订了《大清现行律

例》，废除酷刑、人口买卖、刑讯、奴婢制度、满

汉司法不平等这些《大清律例》中我们今天看

起来比较糟粕的部分，为中国法律的近代化

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与此同时，他也对中

国传统法律做了很多有益的总结，完成了很

多大部头的著述，比如《历代刑法考》《历代刑

官考》等等，这都是今天法史学专业学生的必

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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